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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班級自治幹部設置要點 

99 年5 月26 日98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學務會議通過 

101 年3 月29 日100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學務會議通過 

  104 年4月1日103 學年度第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以民主方式處理問題及強化其領導服務能

力，特訂定學生班級自治幹部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班會由班代表（或由同學推選）擔任主席，並請導師指導，班會紀錄表由學藝長負責記

錄；完成後將班會紀錄確實交回學輔相關單位統一彙整，轉陳相關單位。 

三、班會之各項推行活動，均應在導師輔導下進行之，各班班會以各該班全體學生為當然成

員。 

四、班級幹部之選舉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三週內（新生於入學後乙週內）舉行，並將當選名單

送至學輔相關單位統一彙整。 

五、班級幹部由班級全體同學選舉之，有責任執行學校相關宣導事項，並協助導師處理全班

事務，各幹部職掌如下： 

（一）班代表： 

1.協助導師處理全班班務。 

2.協調並督導所有幹部之工作。 

3.負責維持各種集合及上課時之秩序。 

4.隨時反映及報告班內缺曠人數及特殊狀況。 

5.負責班上值日生、公差及勤務分配與派遣。 

6.擔任班上班會召集人；轉達並執行學校規定事務。 

7.適時反映同學意見。 

8.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9.代理人：副班代表、學藝長。 

（二）副班代表： 

1.協助班代表推展及處理全班事務，並得代理班代表工作。 

2.負責每週至學輔相關單位領送各單位相關宣導資料。 

3.學校相關宣導資料，需即時先向同學說明，再利用班集會時間請導師確實宣逹。 

4.負責提醒同學注意財物保管，避免於室外課時遺失貴重財物。 

5.協助執行春暉專案各項宣導事宜。 

6.協助同學建立班級學生基本資料庫。 

7.他臨時交辦事項。 

8.代理人：學藝長、事務長。 

（三）學藝長： 

1.負責反映班上教學情況並填寫教學反映表。 

2.協助轉達教務處各組通知。 

3.擔任班會之紀錄，記載務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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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5.代理人：副班代表、服務長。 

（四）事務長： 

1.負責班上辦理汽、機車停車證之申請。 

2.負責教室內公物毀損維修之申請。 

3.負責掛號信件、快遞信件及包裹領取。 

4.負責設備借用之申請。 

5.負責班費之收支。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7.代理人：服務長、康樂長。 

（五）環保長： 

1.負責執行所屬班級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工作。 

2.督導同學定期將資源回收物送至回收站。 

3.協助衛保組整理資源回收站之終端處理工作。 

4.協助執行環保工作。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6.代理人：事務長、心輔長。 

（六）心輔長： 

1.以親和力建立班級良好人際關係 。 

2.協助困難疑惑同學獲得相關資料與支援。 

3.協助宣導諮商中心之各項推廣活動事宜。 

4.協助轉達諮商中心之訊息及反映同學之意見。 

5.協助辦理諮商中心與資源教室各主題活動。 

6.協助諮商中心活動意見之調查及填寫各項資料。 

7.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8.代理人：班代表、事務長。 

（七）康樂長： 

1.策劃班級體能、康樂活動，並負責文宣工作。 

2.推動班級各種慶典及康樂活動。 

3.負責班級旅遊活動申請。 

4.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借還體育器材。 

5.班際運動比賽報名及聯繫。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7.代理人：心輔長、班代表。 

（八）服務長： 

1.班級教室清潔工作分配(含基本勞作、團體勞作)。 

2.負責督導班級及使用教室清潔維護等相關事宜。 

3.負責清潔用具盤點與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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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負責接受衛保組環境衛生督導。 

5.協助推動班級整潔競賽、衛生保健相關工作。 

6.負責放學離開教室前，督導同學完成所有打掃工作，並關閉所有電源及門窗。 

7.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8.代理人：班代表、環保長。 

（九）勞作教育長： 

1.負責分配班上外掃區，及同學清掃區域。 

2.負責督導班上的同學是否準時到達現場清掃，如有未到同學，除負責連絡外，

並將未到同學名單交給導師處理。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4.代理人：服務長。 

（十）就業輔導長： 

1.負責班級校外教學參觀申請及結案事宜。 

2.協助班級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3.協助班級各類專業證照之調查和輔導。 

4.協助彙整各類專業與技能檢定報名事宜。 

5.負責宣導升學與就業（各類工讀及職業輔導）相關事項。 

6.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7.代理人：副班代表、心輔長。 

（十一）安全長： 

1.負責推行班級品德、安全教育宣導事宜。 

2.協助瞭解全班同學校內、外安全狀況並即時通報事宜，除與導師及系教官聯繫

外，應至軍訓室反映。 

3.協助瞭解統計班內同學上、下學交通工具狀況。 

4.負責執行、參與學校辦理各項安全教育活動。 

5.協助提供全班安全事件處理要領。 

6.協助規勸同學避免參與危安行為事件。 

7.協助學校維護校園安全相關事宜。 

8.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9.代理人：班代表。 

（十二）國際長： 

1. 負責推行校內國際相關活動及出席講座，發布宣導海外交流措施。 

2. 協助反映同學對於海外交流或學習的建議，擔任班級與學校的溝通橋樑，供校

方參考及執行。 

3. 協助收集海外交流資訊，提供班上同學知悉相關訊息。 

4. 協助收取班級同學海外交流申請表件，或協助報名程序，彙整後提交校內業管

單位。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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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理人：就業輔導長。 

六、 班會於每週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班代表陳請導師同意後召集臨時會議。 

（一）班會程序如下： 

（二）班會開始。 

（三）主席報告並轉達學校重要指示或通知。 

（四）宣佈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五）班級幹部報告。 

（六）其他討論事項。 

（七）檢討與建議。 

（八）臨時動議。 

（九）導師結語。 

（十）散會。 

七、 各班得視實際需要酌收班費，金額由全班同學訂定之。 

八、 班級幹部於每學期服務之勤惰，於學期終了由導師考核並填寫於學生操行成績簿斟酌加

減分，簽請學務處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辦理獎懲。 

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